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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明确管理职责和分工,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

法利益,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利益,保证公司与关联方之间订立的关联交

易合同符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公司治理规则》、《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办法》、《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公司关联交易范围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标准认定并可参照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转公司”）的相关

规定。 

第三条  公司关联方包括关联法人和关联自然人。具体范围以会计准则、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为准并可参照全国股转公司的相关规则确定。  

第四条  公司的关联交易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符合诚实信用的原则；  

（二）符合公平、公开、公允原则；  

（三）关联方如享有股东会表决权,除特殊情况外,应当回避表决； 

（四）与关联方有任何利害关系的董事,在董事会就该事项进行表决时应

当回避；确实无法回避的,应征得有权部门同意；  

（五）公司董事会应当根据客观标准判断该关联交易是否对公司有利,必

要时应当聘请专业评估师或独立财务顾问。  

第五条  关联交易价格是指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所涉及之

商品或劳务的交易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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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定价原则和定价方法: 

（一）关联交易的定价主要遵循市场价格的原则；如果没有市场价格,按

照成本加成定价；如果既没有市场价格,也不适合采用成本加成价的,按照协议

价定价；  

（二）交易双方根据关联交易事项的具体情况确定定价方法,并在相关的

关联交易协议中予以明确。  

（三）市场价:以市场价为准确定商品或劳务的价格及费率；  

（四）成本加成价:在交易的商品或劳务的成本基础上加合理利润确定交

易价格及费率；  

（五）协议价: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价格及费率。  

第七条  关联交易价格的管理  

    （一）交易双方应依据关联交易协议中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交

易价款,按关联交易协议当中约定的支付方式和支付时间支付。  

（二）公司财务部应对公司关联交易的产品市场价格及成本变动情况进行

跟踪,并将变动情况报董事会备案。  

（三）董事会对关联交易价格变动有疑义的,可以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对关

联交易价格变动的公允性出具意见。  

第八条  公司关联方与公司签署涉及关联交易的协议,应当采取必要的回

避措施: 

（一）任何个人只能代表一方签署协议；  

（二）关联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公司的决定；  

（三）公司董事会就关联交易表决时,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属下列情形的,

不得参与表决: 

（1）与董事个人利益有关的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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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事个人在关联企业任职或拥有关联企业的控股权或控制权的,该等

企业与公司的关联交易； 

    （3）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应当回避的；  

    董事个人或者其所任职的其他企业直接或者间接与公司已有的或者计划

中的合同、交易、安排有关联关系时(聘任合同除外)，不论有关事项在一般情

况下是否需要董事会批准同意，均应当尽快向董事会披露其关联关系的性质和

程度。 

    第九条  关联董事的回避和表决程序为: 

（一）关联董事应主动提出回避申请,否则其他董事有权要求其回避；  

（二）当出现是否为关联董事的争议时,由董事会临时会议过半数通过决

议决定该董事是否属关联董事,并决定其是否回避； 

（三）关联董事不得参与审议和列席会议讨论有关关联交易事项；  

（四）董事会对有关关联交易事项表决时,在扣除关联董事所代表的表决

权数后,由出席董事会的非关联董事按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  

（五）关联董事确实无法回避的,应征得有权部门同意。 

    第十条  关联股东的回避和表决程序为: 

（一）关联股东应主动提出回避申请,否则其他股东有权向股东会提出关

联股东回避申请；  

（二）当出现是否为关联股东的争议时,由董事会临时会议半数通过决议

决定该股东是否属关联股东,并决定其是否回避,该决议为终局决定； 

（三）股东会对有关关联交易事项表决时,在扣除关联股东所代表的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后,由出席股东会的非关联股东按公司章程和股东会议事规则的

规定表决。  

第十一条  由公司控制或持有 50％以上股份的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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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公司行为,公司的参股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以其交易标的乘以参股比例或

协议分红比例后的数额,比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有关关联交易决策记录、决议事项等文件,由董事会秘书负责

保存。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公司董事会修订,并由董事会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司股东会批准生效后实施。 

 

 

 

                                       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